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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07 证券简称：安彩高科 编号：临 2015—090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置换涉及关联交易进展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彩高科”或“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披露资产置换方案，将主要从事浮法玻璃业务的子公司河南安彩太

阳能玻璃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彩太阳能”）100%股权及公司对其部分债

权与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投资集团”）持有的位于公司厂区内、

由公司使用的工业用地使用权进行置换（详见公告编号：临 2015-039）。河南安

彩太阳能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置出交易已完成。河南投资集团拟置入的 467.2

亩工业用地使用权预计无法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完成过户手续。为解决关联方对

公司的欠款问题，安彩太阳能拟于 2015 年年底前偿清因历史原因形成的欠款，

公司将不再拥有对安彩太阳能的债权，相关债权与土地资产置换的实施情况与原

方案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于 2015年 12月 2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资产置换涉及关联交易进展事项的议案》，相关情况如下： 

一、本次资产置换方案背景 

为了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推进公司与控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之间的关于土

地等资产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本公司与河南投资集团就资产置换事项达成一

致，双方于 2015 年 3 月 6 日签署了《资产置换协议》，并于 2015 年 6 月 13 日签

署了《资产置换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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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将持有的主要从事浮法玻璃业务的子公司安彩太阳能 100%股权及本

公司对其部分债权与河南投资集团持有的位于公司厂区内、由公司使用的 467.2

亩工业用地使用权进行置换。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置入资产 467.2 亩工业用地

使用权的价格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企华评估”）

出具评估报告结果确定为 25,229.11 万元（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

置出资产中安彩太阳能 100%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1 元，置出资产中公司对安彩太

阳能的债权金额为置入资产交易价格与安彩太阳能 100%股权交易价格的差额，

即 25,229.11 万元。 

二、本次资产置换方案进展事项 

（一）本事项主要内容 

公司已将持有的安彩太阳能股权以 1 元转让给河南投资集团，安彩太阳能已

于 2015 年 7 月完成工商登记变更手续。河南投资集团拟置入安彩高科的 467.2

亩工业用地使用权尚未完成过户手续的办理工作，中企华评估对 467.2 亩土地使

用权出具的评估报告基准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评估报告有效期一年，公司

预计上述工业用地使用权无法在评估报告有效期截止日前完成过户。 

截至 2015 年 9 月末，公司对安彩太阳能的其他应收款为 46,575.00 万元。为

解决关联方对公司的欠款问题，安彩太阳能拟自筹资金于 2015 年年底前偿清因

历史原因形成的欠款，安彩高科将不再拥有对安彩太阳能的债权以完成原资产置

换方案。 

相关债权与土地资产置换的实施情况与原方案发生变化，公司及河南投资集

团将继续推进未完成置入的 467.2 亩工业用地使用权后续工作。 

（二）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的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河南投资集团持有本公司 59.11%的股份，为本公司控

股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持有安彩太阳能 100%股权。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事项未达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的标

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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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事项有助于尽快解决关联方对公司的欠款问题，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2015 年 12 月 28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资产置换涉及关联交易进展事项的议案》，因本次交易属关联交易，关联

董事李明、李鹏、关军占先生回避表决，出席会议的其他非关联董事一致表决通

过了此次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和发表的独立意见情况 

独立董事王京宝、谢香兵、王霆对本次关联交易予以了事前认可，同意将本

次交易有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河南安彩高科股份

有限公司以 1 元转让河南安彩太阳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安彩太阳能因历史原因

形成对公司的欠款，此次安彩太阳能偿还所欠款项后，安彩高科不再拥有对安彩

太阳能的债权。相关债权与土地资产置换的实施情况与原方案发生变化，公司及

河南投资集团将继续推进未完成置入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后续工作。 

该事项解决了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欠款问题，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他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会议在审议本资产置换及相关关联交易议案

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董事会会议的召开、表决程序等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如下：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 1 元转让河南安彩太阳能有限责任公司股权，

安彩太阳能因历史原因形成对公司的欠款，此次安彩太阳能偿还所欠款项后，安

彩高科不再拥有对安彩太阳能的债权。相关债权与土地资产置换的实施情况与原

方案发生变化，公司及河南投资集团将继续推进未完成置入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后

续工作。 

该事项有助于解决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欠款问题，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由于本事项造成资产置换的实施情况与原方案发生变化，须获得股东

大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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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董事意见 

（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河南安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12 月 30 日 


